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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长洪：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构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

    

    2006年2月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，是近3年来第3个锁定“三农”工

作的一号文件，从增加农民收入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中央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清晰思

路可见，特别是这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更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方略。  

   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，关注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，加强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，将推动农民家庭计

划生育与解决农民家庭脱贫致富、子女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做，促进农村人口与经济、社会、资源、环境协调发展，既是

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，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。  

    1. 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 

    帮助农民家庭脱贫致富，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核心工作。近十多年来，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增长，农民群

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，但是城乡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，有些地方甚至在拉大，农民富裕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

解决，特别是我国目前还尚存近3000万农村贫困家庭需要脱贫致富。 

  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三农”问题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，并决定把帮助农民增收放在经济工作首位。

2005年初国务院提出全部取消农业税目标，今年刚刚结束的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2006年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

税。  

    其次是解决贫困农民家庭子女教育问题，这也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任务。这个问题在近几年“两代会”期间成为与

会代表和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。国务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从去年开始下决心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出资，解决贫困

农村家庭子女教育问题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，更是提出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，对其

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，并在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。  

    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略，关注上述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，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，充分体现出

党和政府以民为本、为民排忧解难和亲民为民的服务理念，以及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。  

    但是，在微观上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，许多农村家庭的生活贫困，供不起孩子上学，常常和这些家庭超

政策生育子女是同时发生的现象。 

    2004年8月10日《新闻晚报》有一篇报道引人注目：从“上不起北大”说到计划生育，说的是一个农民家庭孩子考

上北大却因为家庭贫困而放弃，而这个家庭有5个孩子，该考生是第4个孩子，家中唯一的男孩，下面还有一个上中学的

妹妹。 

    去年，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“中国优秀特困高考生调查”中发现：91.3%被调查学生家庭子女数为2个或2个以

上，其中3个及以上孩子家庭占被调查学生家庭总数的46.1% 。 

    根据我国农村生育政策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些对子女教育无法提供良好经济支撑的家庭，大多数都是超政策生

育家庭，尽管这次调查目的与计划生育并无直接关系，但是调查数据折射出的农村贫困家庭对子女教育支撑能力与家庭

超政策生育子女的紧密关系，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。  

    事实上，对许多农民家庭来说，经济贫困、子女得不到教育、违反政策过多生育，这三个问题常常不是孤立地发

生：家庭贫困导致超生，超生加重贫困，贫困与多子女又使子女教育雪上加霜，得不到良好教育的子女长大后又重新沦

为贫困人口，如此恶性循环。因此，农村家庭的脱贫致富、子女教育和计划生育是三个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的问题，这

是发生在许多农村地区家庭的现实。  

    此外，当前我国农村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，体力付出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，薄弱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，深厚

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，这些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因素决定了我国农村家庭、特别是贫困农民家庭，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强的

男性生育偏好和超政策生育倾向，以及较弱的子女教育支撑能力。  

    上述这些客观环境，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人口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综合建设与综合发展过程。关注并

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，将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农村经济、解决农民家庭子女教育、建设新型生育文化结合起

来，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思路与重要内容。  



    2.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 

    在新农村建设中，要注意统筹考虑、综合解决农民家庭的脱贫致富、子女教育和计划生育三方面问题。如果这三方

面问题只由相应部门各自去解决，结果可能是事倍功半，三个问题都将很难得到彻底解决。 

     例如，对贫困农村家庭子女教育实行“两免一补”非常必要，笔者非常赞同，这种做法本身绝对不错，但如果不

注意从源头抑制贫困农民家庭超政策生育，就会每年源源不断地出生那些到了上学时候就可能需要政府“两免一补”的

孩子，不仅政府的这项“特殊”财政支出没有头，而且农民家庭的致富进程也会受此拖累。 

    此外，如果不关注农村家庭计划生育问题，政府只管对上不起学的孩子“两免一补”，就可能产生超政策生育家庭

子女教育费用的外部社会化后果，其潜在负作用就是：“多养孩子教育不起不怕，有政府包”，这样不但大大削弱了养

育成本制约再生育的社会心理效用，而且对于那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少子女家庭也是一种不公平。 

    因此，在实行“两免一补”政策的同时，密切关注贫困农民家庭的脱贫和计划生育问题，从源头上缓解贫困农民家

庭子女教育问题是非常必要的。  

    关注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贫困家庭这一特殊群体，将解决这些家庭的计划生育、脱贫和子女教育三个问题，合到一起

思考，统一规划，综合决策，非常必要。 

    那么，是否有破解这三个交织在一起的问题的具体办法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这就是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。 

    利益导向机制给予计划生育农民家庭以各种奖励、优惠、补偿、扶助，帮助他们发展经济、尽快致富，有利于这些

家庭的脱贫和促进“三农”问题的解决；以帮助发展家庭经济和养老保障换取这些家庭不再超政策生育，有利于计划生

育和稳定低生育水平；而家庭脱贫和较少子女，又使家庭对现有子女养育、教育能力增强，有利于农村家庭子女教育问

题的解决和新生代人口素质的提高，同时也缓解政府长期实行“两免一补”的财政压力。 

   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在微观农民家庭与宏观农村社会两个层面、在经济、人口、教育三个方面，具有“一举三

得”之功效，可谓是破解农村贫困家庭脱贫、计划生育和子女教育三位一体问题的金钥匙，是一个从源头入手“一两撬

千斤”的杠杆解，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发挥重要推动作用。  

    建立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应当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工作中。 

    实行利益导向机制，光靠人口计划生育部门一家唱独角戏，很难把这件好事做好，应当把它作为解决农村发展经

济、计划生育和缓解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这样“三位一体”问题的核心工作和关键举措，由政府首脑机关统一组织、统一

规划、统一部署、统一指挥。计划生育部门要积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参谋、助手、联络官作用，积极主动进行部门协

调和组织实施，推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工作有机地融入新农村建设总体工作中。  

    胡锦涛主席2004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阐述科学发展观时指出：“坚持以人为本，就是要以实现人的

全面发展为目标，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、促发展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，切实保障

人民群众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权益，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。” 

   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将国家经济发展成果通过转移支付方式，惠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弱势、最困难的人口群

体——农村计划生育贫困家庭，促进这些家庭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需求的满足，符合中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

发展、促发展的要求，符合中央“以人为本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”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目标。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力推

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，是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、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。（作者单位：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

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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